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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婚姻家庭冲突和妇女权益保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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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 � 要: 新中国成立初期�婚姻法�贯彻实施的过程, 就是彻底废除封建主义的婚姻制度, 建立起新民主

主义婚姻制度的过程。在此过程中, 新旧婚姻家庭观念激烈碰撞, 婚姻家庭冲突案件此起彼伏, 妇女死亡现

象怵目惊心。经过党和政府对�婚姻法�的大力宣传与贯彻之后, 广大妇女的婚姻家庭意识逐步觉醒, 妇女在

家庭和社会中的地位得到提高, 她们的各种生命和政治权益得到了切实保障, 有力地推动了新中国成立初期

的政治与社会发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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� � 1950 年 5 月,新中国首部�婚姻法�颁布施行后,新的婚

姻思想、婚姻制度与旧的封建婚姻宗法思想、封建婚姻制度

的激烈冲突,实质是社会政治大变革背景下新旧社会关系的

直接对立和碰撞,这种对立与碰撞在婚姻制度变革的过程中

突出表现为新旧婚姻家庭观念的冲突与对抗、各种婚姻家庭

案件的大量涌现以及新中国第一次离婚高潮的出现和妇女

被杀、自杀事件的此起彼伏等。近年来随着社会史研究的兴

起,关于新中国成立初期婚姻制度改革的研究开始受到学者

们的关注,但大多数学者都侧重于对�婚姻法�的宣传实施过

程的阐释,而从新中国成立初期婚姻家庭冲突和妇女权益保

障的视角对此问题进行深入研究的尚不多见。本文试图依

据目前国内尚不多见的 1950 年代初期新华社参考消息组编

辑的�内部参考�等资料,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婚姻家庭冲突

和妇女权益保障的视角,拟对这一时期的婚姻制度改革进行

新的审视与思考,以就教于学界同仁。

一、日益剧烈的婚姻家庭冲突

1950 年 5 月, �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�颁布实施。其

主要内容包括�废除包办强迫、男尊女卑、漠视子女利益的封

建主义婚姻制度。实行男女婚姻自由、一夫一妻、男女权利

平等、保护妇女和子女合法利益的新民主主义的婚姻制度�

的基本原则, 以及 �禁止重婚、纳妾。禁止干涉寡妇婚姻自

由。禁止任何人藉婚姻关系索取财物。保证结婚离婚的自

由�
[ 1]
。该�婚姻法�是在中国人民完成民族独立、人民民主

专政政权已在全国建立和各项社会建设积极开展的前提下

颁布施行的, 是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妇女群众在宏阔的社会

革命和建设中的自我意识的苏醒, 也是广大妇女试图跳脱以

男人为中心、要求婚姻家庭自由的集中体现。但是, 作为一

项伟大的社会改革事业, �婚姻法�的颁布施行虽从一开始就

获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妇女群众的热烈拥护 ,但与此同

时也带来了广大妇女的社会地位提高和各种合法权益保障

等颇为严重的婚姻家庭问题。

(一)新旧婚姻形式的并存。�婚姻法�颁布实施前后, 旧

的婚姻制度和婚姻形式虽已逐步走向衰弱, 但因其强大的历

史惯性而并未迅速退出历史舞台, 包办、买卖、童养媳、望郎

媳、早婚、重婚、纳妾等封建婚姻习俗严重地威胁着广大妇女

的终身幸福, 使广大妇女深受其害, 其主要标志之一是包办

买卖婚姻和童养媳习俗的普遍存在。有资料显示 ,新中国成

立初期江西、广东等南方省份的童养媳习俗非常严重。据

1951 年婚姻法执行情况中央检查组中南分组的调查, 广东

省兴宁县河东村桃树背住着 10 户人家, 共有年轻媳妇 20

个,其中 17 个是童养媳。广东省丰顺县的广大农村 80% 到

90%的农民都抱养了童养媳, 该县第三区埔寨乡大塘肚村的

已婚妇女 44人中,童养媳即占 36人
[ 2]
。其他如蓄婢、纳妾、

强迫寡妇守节等陈规陋俗也在广大农村普遍存在 ,给人民群

众尤其是广大妇女带来了深重的灾难。与此同时, �婚姻法�



颁布后,新式的�男女婚姻自由,一夫一妻, 男女权利平等, 保

护妇女与子女的合法利益�的婚姻和家庭也在逐渐地形成和

发展,不仅在现代产业工人中出现了王实林和朱连秀式的婚

姻,而且在老解放区农村中由于土地改革和新婚姻政策的实

施,翻身农民中也有了许许多多杨小林或小二黑式的婚姻,

通过自由恋爱结婚的人数大大增加。如西安市自 1950 年 9

月到 1951 年 11月, 平均每月自由结婚的有 250 对以上
[ 3]
。

又据四川省有关资料统计,自�婚姻法�实行后两年间农村中

自由结婚的有47 000对
[ 4]
。甚至有些地区如河南省鲁山县

等包办买卖婚姻的现象基本被杜绝,妇女离婚和再婚都有了

自由,早经父母包办订婚的男女也通过互相见面后由自己决

定是否同意订婚。在上述地区,父权意识和男权支配的地位

趋于弱化,广大群众选择对象的标准不再是彩礼和嫁妆, 而

是生产勤劳、思想进步, 结婚仪式也克服了过去的浪费现象,

趋于朴素和庄重,民主和睦的新家庭大大增加。虽然这些地

区在全国来说只占少数,但却预示着传统家庭关系向新式家

庭关系的过渡,平等和睦的新民主主义的家庭婚姻形式正在

逐步建立。

(二)离婚高潮的出现。�婚姻法�的颁布实施一方面唤

醒了广大群众特别是妇女群众的自我觉悟,她们迫切要求提

高自身地位,以便更好地参加到社会各项活动中去; 另一方

面则是动摇了长期的�宗权、夫权、家长制�等旧的封建家庭

思想,使广大妇女敢于向�家族、神道、男女关系�发动进攻,

敢于挑战旧的婚姻家庭关系,因而致使这一时期的婚姻家庭

案件激增。这一情况突出地表现在各地人民法院和司法科

所受理民事案件中各类婚姻案件的比重增大。根据 1950 年

初上海、北京、天津等 8 个城市的婚姻案件统计, ( 1)民事案

件中婚姻案件的比重 11�9% - 48� 9% , 山西、河北、察哈尔

等地农村的比重更大, 为 33� 3% - 99% ; ( 2) 婚姻案件中以

离婚与解除婚约为最多,在上述城市中为 51% - 84% , 在上

述农村中为 54% - 90%以上; ( 3)离婚的原因主要是包办强

迫、买卖婚姻、虐待妇女以及早婚、重婚、通奸、遗弃等, 共占

78% - 82% 以上; ( 4) 提出离婚者主要是女方, 占 68% -

92%强; ( 5)婚姻案件的当事人,绝大部分都是青壮年时期的

劳动人民
[ 5]
。另据资料显示, 山西文水( 1949 年 7- 9 月)、

宁武(同年 1- 9 月 )、代县 (同年 1- 10 月) 3 个县所发生的

763 件婚姻案件中, 由于买卖婚姻、父母主婚、早婚等原因引

起的有 618 件,占案件全数 81% ; 而女方提出离婚的有 705

件,占案件全数 92% 以上
[ 6]
。又如河北、平原等省所属 10

个县城 1950 年 1- 4 月收案 986 件, 5- 8月收案 1982 件,后

四个月的案件比前四个月增加 101%。而从主动提出离婚

的性别来看,据 1950 年 32 个大中城市和 20 个省中 34 个县

城的统计(两个月至半年不等) , 提出离婚者共21 433人, 其

中女性占 76�56% , 男性占 23� 44% [ 7]
。仅从上面列举的几

个材料即可看出, �婚姻法�颁布实施后离婚案件呈现大量增

加的趋势, 这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上的第一次 �离婚高

潮�。而离婚高潮的出现,反映出这一时期新旧社会、新旧制

度、新旧思想的对立。许多主动提出离婚的妇女经过当地司

法机关受理后, 摆脱了封建的婚姻枷锁, 获得了新的生活,

�婚姻法�成为广大妇女维护自身利益、获得平等地位的法律

保障。

(三)妇女被杀、自杀事件的大量涌现。日益剧烈的婚姻

家庭冲突, 还表现在令人怵目惊心的妇女被杀、自杀事件的

频频发生。广大妇女为要求婚姻自由而被残忍杀害或被逼

自杀, 成为新中国成立初期广大妇女在求得解放、争取婚姻

自由和平等地位历史上的难于言说的哀痛。据不完全统计,

在�婚姻法�颁布后一年间, 中南地区各地妇女因婚姻不能自

主受家庭虐待而自杀和被杀的就有一万多人
[ 8]
。其中, 自

婚姻法颁布至 1951 年 6 月, 河南妇女因各种家庭问题致死

的就有2 042人
[ 9]
, 河南商丘专区 17 个月中死亡达 359

人
[ 10]
。在华北地区, 据 1952 年 1- 10 月份不完全的统计,

河北全省因婚姻问题自杀被杀的妇女达 248 人。其中不堪

公婆及丈夫虐待自杀的 99 人, 因婚姻不自由自杀的 34 人,

因各种理由被杀的 23 人(包括离婚被杀的 11 人) , 还有因通

奸自杀的 41人 ,夫妇不合自杀、被杀的 51 人
[ 11]
。在华东地

区, 苏北南通分区自 1950 年 5 月至 1951 年 7 月份被杀、自

杀妇女共有 178 人
[ 12]

, 淮阳专区九个县在 1950 年 5- 8 月

间被杀妇女达 119 人
[ 8]
。整个华东地区在�婚姻法�颁布后

一年间妇女被虐杀、自杀的死亡人数也在一万人左右
[ 12]
。

在西南地区, 各地男女群众特别是青年妇女因婚姻问题被杀

和被迫自杀的现象极为严重。据川西、川北、川南不完全统

计, 1952 年上半年,因婚姻问题而引起的刑事案件共4 500多

件, 其中因婚姻问题被杀和自杀而死的即有 479人
[ 4]
。四川

达县专区 1952 年 1- 7 月妇女因婚姻问题被杀和自杀的有

90 人, 万县专区的忠县 1952 年 1 - 9 月间有 84 名妇女死

亡
[ 13]
。在东北地区, 婚姻法颁布后两个月, 妇女因要求离婚

被迫害而死者有 154 人。另据不完全统计, 1950 年 5 月至

1951 年 8 月仅哈尔滨妇女被杀、自杀者即有 126 人
[ 14]
。大

量妇女被杀、自杀事件的出现, 反映出当时妇女争取婚姻自

由的合法要求和行为遭到了来自社会的压制和打击,广大妇

女成为新旧婚姻家庭观念冲突和抗争中的牺牲品。

今天看来, 虽然�婚姻法�的实施为广大妇女获得与男子

一样的平等权益提供了法律保障, 也有利于广大妇女家庭和

社会地位的提高, 但其中的痛苦和牺牲也是沉重的, 广大妇

女在贯彻�婚姻法�过程中遭受的非人待遇骇人听闻,因而成

为中国妇女解放史上一笔艰辛的记录。

二、普通民众的婚姻家庭观念

�婚姻法�颁布实施后新的婚姻家庭形式的出现、离婚案

�140�



件的增多等,也说明了普通民众的婚姻家庭观念的变化。但

是这一变化所依赖的新的经济关系和阶级关系都还比较薄

弱,旧的封建思想和婚姻习惯不仅没有随着封建经济基础和

阶级基础的消灭而被消灭,相反还在长时间内保留在人们的

意识中,在全国范围内尤其是广大的农村地区还发生着潜移

默化的影响。广大群众中的�男尊女卑�、�封建家长�、�三从

四德�、�夫权�观念等仍十分严重,尤其是广大的妇女群众被

套上了沉重的封建婚姻枷锁, 没有任何独立的人格, 甚至被

当作牛马一样使用, 普遍遭受非人的待遇。俗谚所谓�娶来

的妻,买来的马, 任我骑, 任我打�就形象地说明了妇女在家

庭和社会中的地位。在这种严重的婚姻家庭状况下, 童养

媳、等郎媳、抢亲、租妻、典妻、重婚、纳妾及恶霸流氓的强占

现象、包办婚姻等屡见不鲜。而且在旧的婚姻家庭观念中,

丈夫和公婆对妇女有生杀予夺之权。据 1952 年 7 月 10 日

�长江日报�所揭露的桃江县恶婆郭高秋唆使儿媳不和打死

媳妇的惨案,就是在媳妇被丈夫用木棍打倒后,又被恶婆郭

高秋用烧红的火钳通入肛门内七八寸深活活治死的
[ 15]
。广

大妇女争取婚姻自由的合法要求和行为也受到了来自社会

各方面的压制和打压, 妇女如果要求婚姻自由就被认为�大

逆不道�, 并加以种种的迫害,就连妇女最亲近的娘家对于遭

受惨死的女儿也毫不痛惜。如 1951 年西南区的两个令人发

指的案例:川北有一妇女因与人恋爱, 她父母竟把她杀了将

肉煮烂倒入粪坑;西康雅安家侨乡妇女姜桂枝因要求婚姻自

由,她父母在召开家族会议后将其杀死
[ 16]
。封建的婚姻制

度酿成了妇女无尽的悲苦和数不完的不幸家庭!

受封建的婚姻宗法思想的影响, �婚姻法�颁布施行后,

广大群众不仅不能正确理解�婚姻法�,而且对�婚姻法�所弘

扬的�男女平等, 婚姻自由�思想进行强硬的抵制和对抗。如

1952 年川南部分地区执行�婚姻法�过程中, 许多老年人认

为�养活一回女儿等于白养了! 这不是剥削吗?��这样儿媳

妇还能管束吗?�甚至有的干部说�婚姻法�是�对男子的不平

等条约�, 是�整穷人�; 纳豁县在宣传婚姻法时,一些老婆婆

反映说: �姑娘不要媒人, 不坐花轿自己找男人,谁也没有这

样厚的脸皮。�[ 17] 又如重庆一国营毛纺厂的许多工人见到了

男女二人在一起,就讽刺说谈恋爱, 使男女工人在正常的场

合不敢接近。重庆运输公司翻胎厂工会主席不准跳舞, 说看

见男女在一起就肉麻, 工人向仁秀到厂外去跳,工会主席便

批评她不正派,并把她管制了两个月
[ 18]
。甚至有的群众对

�婚姻法�理解错误,认为�婚姻法�就是�提倡离婚�, 是�妇女

法�、�离婚法�, 有的认为婚姻自由是 �通奸自由�。1953 年

初当东北区贯彻�婚姻法�试点小组到农村调查时,一些群众

便说: �我们村里来了一帮打离婚的�, 并讽刺自由恋爱的男

女说: �大姑娘和半小子搞恋爱不嫌害臊� [ 19]。1953 年 2 月

山西省贯彻婚姻法实验小组到清徐县黑城营村工作时, 一些

村干部和群众认为�村不露村是好村,家不露家是好家�。当

工作组了解材料时, 都说村里都是自由家庭,没有其他问题。

群众之间也相互隐瞒
[ 20]
。因为对婚姻法的错误理解, 甚至

有些群众认为�婚姻法�对于人民不利。达西新民县十一区

群众说�八路国家,提倡离婚, 贫雇农翻身把老婆都翻跑啦。

贫雇农可垮台了, 一辈子找不到对象了�
[ 21]
。

也因上述封建思想和习俗的影响, 广大妇女一般不敢轻

易提出自己合法的婚姻要求, 她们担心受到迫害不敢提出离

婚, 甚至有的妇女提出离婚要求后怕被谋害, 而不敢再同原

来的丈夫见面。因此, �婚姻法�执行后一段时间,虽然取得

了一定的成绩, 解放了许多受苦的妇女,但是旧的包办、买卖

婚姻习俗和早婚现象仍很严重。有 1951 年 11 月南京市的

资料显示, 该市城区牵牛巷在�婚姻法�颁布后一年多的时间

里仍有 23 户重婚纳妾, 其中有 6 户是一夫三妻, 其他如姘

居、收童养媳、诈婚以及买卖现象也很普遍。南京市郊区更

严重, 90%以上的婚姻是不合理的,有的人因而说�婚姻法是

好, 就是农村行不通�
[ 3]
。另据 1952 年 6 月的资料, 陕西渭

南区隐乡村解放后自由恋爱成婚的仅有三对, 而且都是再婚

的。一般男女在十岁左右就由家长包办订婚, 十四、五岁时

就结婚了。假如谁家姑娘十七、八岁还不结婚, 别人就认为

她作风不正派或生理上有缺陷。还有些人认为没有结婚的

姑娘叫男家见面就是败坏门风, 是丢人的事
[ 23]
。

可以看出, �婚姻法�颁布后, 新民主主义的婚姻家庭思

想与旧的封建婚姻家庭观念的斗争颇为激烈。而新旧婚姻

家庭思想间的巨大差异,必然产生一定程度的冲突和对抗。

广大妇女因为要求婚姻自由和参加社会活动等被加以种种

残酷的迫害, 这正体现了残余的封建主义婚姻家庭思想对新

民主主义婚姻制度的剧烈反抗。

三、婚姻家庭冲突中的干部因素

邓颖超曾在其关于�婚姻法�的报告中指出: �干部对于

婚姻法能否正确地认识,善于掌握和坚决执行, 这是首要和

决定的关键。� [ 24]因此可以说, �婚姻法�的贯彻与执行,关键

在于干部。一些干部受封建思想影响, 对婚姻问题熟视无

睹, 甚至干涉或破坏�婚姻法�, 是造成新中国初期诸多婚姻

问题严重化尤其是大量妇女自杀、被杀案件频发的主要

原因。

首先, �婚姻法�颁布后许多干部尤其是基层干部对�婚

姻法�不重视,没有贯彻落实�婚姻法�的宣传工作。这些干

部本身尚存在着封建残余思想, 没有认识到贯彻�婚姻法�对

推动社会进步、发展生产的重大作用, 以致未能把�婚姻法�

当作一项经常的重大的政治任务。在�婚姻法�宣传和贯彻

过程中, 一些干部认为贯彻与执行�婚姻法�是法院、妇联的

工作, 是婆婆妈妈的家务事,无关重要, 因而互不配合、相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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推诿。有些地区虽然也曾组织干部学习并向群众做过�婚姻

法�宣传, 但学习大多流于形式, 而且不普遍不深入, 甚至有

不少地方的区乡村级干部在�婚姻法�检查组下乡检查时还

根本没有接触过�婚姻法�。另外,还有些干部怕影响所谓中

心工作,把�婚姻法�的贯彻执行与中心工作对立起来。如

1952 年底苏南南淮县委书记在布置秋季工作会议上提出

�在不妨碍中心工作原则下, 可以执行婚姻法,如果与中心工

作衔接不起来,就干脆不宣传�等不正确的思想[ 12]
。甘肃兰

州市领导则认为�市郊正在进行土改, 市内也在进行民主改

革,检查婚姻法执行情况忙不过来�,因而对于检查组采取敷

衍应付的态度
[ 25]
。因为缺乏干部深入有效的宣传, 有些群

众根本不知道或者很少知道�婚姻法�,旧的婚姻家庭观念仍

在广大群众的思想意识中占据主导地位。

其次,有些干部错误理解�婚姻法�, 从而抵制�婚姻法�

的宣传和推行工作。�婚姻法�颁行后,有些干部由于本身受

残余的封建思想影响,错误理解�婚姻法�为�离婚法�、�妇女

法�, 说�婚姻法�是�对男子的不平等条约�, 不宣传不执行

倒无事,一宣传一执行,问题反而越来越多。更多的干部只

知道�婚姻法�其条文, 不知道其精神, 因而对�婚姻法�持抗

拒情绪。如 1951 年陕西耀县三区区委书记姜维臣在该区妇

女干部张秀琴向他建议宣传�婚姻法�时,竟说�婚姻法固然

好, ��看在啥地方。咱这地方群众反对离婚, 女的又少。

中央人民政府啥都好, 婚姻法是咋搞的?�他并向上级反映,

要调离张秀琴,认为 �不服从领导�
[ 26]
。四川古宋县和兴乡

一个农会主席在政府检查�婚姻法�执行情况时,埋怨说我们

乡没有执行婚姻法前,吵嘴离婚的是很少, 干部也少麻烦; 今

年春天妇联来我乡宣传和检查婚姻法以后, 婆媳不和、夫妻

吵嘴、乱爱乱离的事天天都有了,干部忙于调解,麻烦得很。

没有想甚至有些地方的乡干部还有意片面歪曲�婚姻法�, 如

古渠县四区部分乡在宣传�婚姻法�时,把�婚姻法�说成是妇

女必须服从丈夫、公婆的法律
[ 17]
。因此, �婚姻法�颁布实施

的最初两年中, 一些地方干部对�婚姻法�的错误理解和抵

制,实际上助长了歧视妇女的气焰, 成为当时旧的婚姻制度

的间接维护者。

再次,一些干部漠视婚姻案件,对妇女要求离婚的正当

要求一味拖延,甚至干涉其离婚自由。这主要是有些干部没

有认识到�婚姻法�的贯彻对于社会生产的意义,其本身也因

封建思想的影响而没有认真学习�婚姻法�,因此对于婚姻案

件不仅不向落后的婚姻行为做斗争, 而且有意予以袒护, 对

于妇女提出的合法离婚请求不予理睬,或者干脆采取拖延战

术,迟迟不予解决。如陕西葭县法院对一妇女张凤英的离婚

要求迟迟不予处理, 致使张因孩子多负担重而生活不能维

持,最后走头无路而选择自杀, 死前还将一个吃奶的孩子丢

在河内淹死
[ 27]
。也有些乡村干部存在着�愿意修桥, 不愿拆

桥�的封建思想,对双方同意离婚的进行盲目�调解�,结果造

成一些本可以避免的惨痛事件, 如南京妇女姜仲勤因受丈夫

虐待很久, 提出离婚后遭到干部无原则的 �劝和�,结果姜被

丈夫扼死
[ 22]
。还有的干部对�婚姻法�存在抗拒情绪, 对婚

姻问题横加干涉。据有关资料显示, 各地区、乡、村干部干涉

婚姻自由的现象相当普遍, 其中尤以湖北、湖南、广东、江西

等省为最。仅就 1952年湖南 88 件违反�婚姻法�的刑事案

件来分析, 其中区干部违法的 20 人, 乡干部 57 人, 民兵 (包

括中队长、班长) 83人, 乡妇女干部 28 人。广大干部干涉婚

姻自由的情况约有四种: ( 1)以要条件、要介绍信以致威胁等

办法干涉结婚或者离婚自由; ( 2)为个人或者本村私利干涉

婚姻自由; ( 3)为怕妇女带地或其他财产而干涉婚姻自由;

( 4)在痛恨通奸的思想下, 对于恋爱或者同居后提出结婚等

都视为大逆不道, 于是用斗争会斗争、吊打或捉奸等形式干

涉妇女婚姻自由
[ 28]
。甚至有的干部自己直接违反�婚姻法�

的规定, 如 1952 年苏北南通县发生的 25 次抢亲事件, 都有

乡干部和民兵参加; 有的干部在土改时明知�婚姻法�有关规

定还强行抱养童养媳; 有的乡则订出条件限制妇女自由, 阻

拦�婚姻法�的执行[ 12]
。基层干部们的上述行为助长了封建

婚姻制度的气焰, 成为侵犯妇女权益的帮手。

最后, 个别司法干部的不作为也是种种悲惨案件发生的

一个重要原因。对于妇女大量死亡的现象, 正确及时地惩处

虐杀妇女的凶手, 是制止此类案件发生的重要方法之一。然

而, 新中国初期一些司法干部本身封建思想浓郁,对大量婚

姻案件不告不理, 甚至告了也不理。如甘肃省一名妇女李某

因不堪丈夫虐待, 多次请求离婚未成, 最后一次向法院苦苦

哀求, �若不准离婚, 我只有一死�, 一个被法院留用的旧司法

人员田某竟以�你死就死, 婚不准离�答复 ,逼得李某回家当

晚即悬梁自尽
[ 29]
。这一时期司法部门在司法工作中存在的

问题主要是: ( 1)较普遍地存在着男尊女卑的�贫农观点�, 以

致漠视妇女权益, 在虐杀妇女案件上有不追究凶手刑事责任

的, 也有以�非蓄意杀人�、�系老实农民�等为理由轻纵婚姻

凶手的; ( 2)在处理婚姻民事案时无原则地判离或判不离, 甚

至有判女方给男方赔款的; ( 3)在处理虐杀妇女案件的方法

上, 有些法院方法失当, 有重罪轻判者, 有办案草率、调查不

走群众路线者, 有不告不理,告也不理者等等
[ 28]
。

应该说, 新中国成立初期特殊背景下某些基层干部的自

身素质是婚姻问题复杂化的一个重要方面, 而在政策执行中

他们的不作为或过激性作为, 则使得婚姻问题的解决颇为不

易, 广大妇女对婚姻自由的渴望被这种人为因素所扼杀, 大

量妇女被杀或自杀问题的出现便是自然而然的了。这在相

当大的程度上影响了相关社会改革领域的进展, 如因婚姻问

题未得到圆满解决而影响了许多妇女的生产积极性,这在很

大程度上制约了更大范围的社会改革事业的进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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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新的婚姻关系的建立和妇女权益

保障

当然总的来说, �婚姻法�颁布实施后, 旧的封建婚姻思

想受到了严峻挑战,新的婚姻思想日益深入人心, 新的婚姻

关系和家庭关系也渐趋发展。尤其是 1953 年贯彻�婚姻法�

运动月在全国范围内有系统地普遍地宣传了�婚姻法�, 揭发

和批判了人们在婚姻问题上的封建思想和习俗,砸碎了几千

年来套在广大妇女头上的封建婚姻枷锁, 使男女平等、婚姻

自由得到逐步落实,买卖婚姻、强迫婚姻、童养媳、重婚纳妾

等封建婚姻陋习被废除, 旧式婚姻基本解体, 婚姻自主基本

实现,一夫一妻制的婚姻制度基本建立。在此背景下, 社会

风气有了很大转变, �男女平等, 婚姻自由�观念在群众中占

了优势,家庭和睦, 民主团结现象日益增长,新的社会生活气

象开始出现。据河南省郑州市的统计, 从 1950 年 6 月至

1952 年 8 月,全市有4 139对男女在婚姻自主的基础上建立

了和睦美满的小家庭, 有1 120对夫妻自愿离婚, 使2 240名

男女摆脱了旧的婚姻枷锁,并有 174 名寡妇挣脱封建束缚,

选择合适的对象重新组织了家庭
[ 30] ( P37)

。社会主义的婚姻

家庭制度的确立使广大妇女在婚姻家庭方面的权益得到了

有力的保护,妇女的婚姻家庭生活质量有了显著提高。

而随着新式家庭婚姻关系的建立,广大妇女逐步挣脱封

建思想几千年来加于他们身上的枷锁,享受到了真正的婚姻

自由,享受到了与男子平等的家庭和社会地位。她们开始参

与家庭生活和家庭事务的讨论, 建立了互敬互爱的家庭公

约,并由家庭走向社会, 积极参加基层政府和妇代会、人代会

以及生产互助组织、工作等社会活动, 在各个领域涌现出了

大批的妇女积极分子。如安徽省金寨县妇女在 1952 年的小

麦丰产评比活动中起了重要作用,不少妇女被评为小麦丰产

户。根据该县 7 个区不完全统计, 共有 58 个乡召开了妇女

代表会, 参加评比运动的妇女有19 266人, 参加播种的有

16 972人, 出现了 38个播种模范 ,其中被评为区级生产模范

的有 3 名, 乡级的 16 名, 互助组的 28 名
[ 31]
。这些情况不仅

提高了广大妇女们的生产积极性, 也同时教育了广大群众,

他们意识到�婚姻法�对人们群众生活所带来的好处。有谚

语称�越封建,越争吵 ,越别扭, 越没劲劳动�; �越民主, 越和

睦, 越痛快,劳动劲头越大�
[ 32]

,因此广大群众就越来越拥护

�婚姻法�, 更加强调男女平等, 各地出现了团结和睦的新式

家庭关系。妇女群众权益保障开始了新的篇章。

但是, 因�婚姻法�所宣扬的新民主主义的婚姻思想同旧

的封建思想间的激烈冲突, �婚姻法�的贯彻执行无疑是一件

艰巨的社会改革工作。在此过程中, 新旧婚姻制度、观念冲

突使得广大妇女争取婚姻自由的合法要求和行为受到来自

社会各方面的压制和打压, 广大妇女在这场社会改革中付出

了巨大牺牲。甚至在贯彻�婚姻法�运动月以后, 还存在妇女

被杀和自杀的现象。资料显示, 河南省商丘、南阳两专区在

贯彻婚姻法运动后妇女自杀被杀现象仍严重。据商丘专区

不完全统计, 1953 年 3 月后全区被杀自杀的妇女达 329 人,

从自杀被杀的妇女的年龄上来看, 有青年 108 人, 壮年 141

人, 老年 80 人。其自杀的原因, 因家庭纠纷问题而死的 117

人,不堪虐待而死的 70 人, 因婚姻不满不敢提出或提出后受

到干涉而死的 51 人,被奸自杀的 2 人
[ 33]
。到 1954 年,河南

省在该年第一季度内因家庭和婚姻问题又有 626 人死亡, 其

中男 261 人,女 365 人; 自杀者 536 人,被杀者 35 人。究其

原因, 是贯彻�婚姻法�运动结束后一些农民在旧的思想支配

下, 对要求离婚的妇女产生了报复思想, 以致造成杀人或自

杀的案件发生
[ 34]
。这也说明, 像贯彻�婚姻法�这样一场大

的社会运动不可能迅速改变旧有的传统做法或习惯, 贯彻

�婚姻法�的工作依然是建国初期乃至后来一个长时段内各

级政府和人民的一项重要任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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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onjugal family conflicts and protection

of the right of women early in new China
LI Hong-he, WANG Ying-y ing

( School of Poli tics and Management , H en an Normal University, Xinxiang, Henan 453007, China)

Abstract: The new marriage law is intended to abolish the feudalist mar riag e and establish the socialist

democrat ic marr iag e system. T he conflicts of new and o ld conjugal family sy stems and w omen death are a-

larm ing . Af ter the publicity and implementat ion of the marr iag e law by the Par ty , w omen gradually g ain

conjugal family consciousness, and their fam ily and polit ical rights are impr oved. A ll this helps w ith the

po lit ical and social development .

Key words: early of new China; marriag e law ; conjugal fam ily conf lict ; protect ion of the right

of w omen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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